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实设处) 文件

浙水院实设〔2019〕22号

关于印发《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危险化学品仓
库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现将《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危险化学品仓库安全管理规定》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采购中心）

2019年 9月 9日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危险化学品仓库安全管理

规定
一、危险化学品仓库设专人保管，严格履行仓库安全管理

员工作职责。

二、仓库安全管理员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接

受安全知识、专业技术、职业卫生防护、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

具备高度的安全责任意识和熟练的安全防范技能。

三、仓库安全管理员必须配备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如防护

服、防护眼镜、防护口罩、防护手套等，在危险化学品装卸作

业时必须穿做好防护措施，使用符合防爆要求的工具。

四、非工作人员原则上一律不得入内。如有特殊需要，须

在仓库安全管理员陪同下方可进入，并做好防护措施。

五、根据危险性能分区、分类贮存各类危险化学品，不得

与禁忌物料混合贮存，并在醒目处标明贮存物品的名称、性质

和灭火方法。

六、仓库安全管理员必须严格遵守仓库物品进出库制度，

做到帐物相符。

七、进入危险品仓库的危险化学品应有中文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

八、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发放必须符合双人保管、双人收发、

双人使用、双人运输、双人双锁的“五双”工作要求。

九、危险化学品仓库严禁烟火,保持环境清洁，过道通畅。

严禁过道、门口堆放杂物，安全标志规范、醒目。

十、危险化学品仓库内灯具、火灾事故照明和疏散指示标



志，都应符合安全要求。灭火器材应满足防火灭火的需要，并

定期检查更新。

十一、危化品仓库必须配备完善的事故逃生图、消防器材

使用说明等，发生事故按《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各类突发事件处

置应急预案汇编》中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执行。

十二、本规定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采购中心）负责解

释。

十三、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采购中心） 二○一九年九月九日印发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采购中心）                           2019年9月9日 


